技术服务合同

委托方（甲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                                               
通讯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园路628号                                         

受托方（乙方）：                                            

住  所  地：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                                                
通讯地址：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运动生物力学人工智能动作捕捉（三维步态、脊柱灵活度、肩关节灵活度等功能动作测试）数据生成和服务”进行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一）技术服务的目标：依据甲方采集要求，使用乙方的无标记动作捕捉技术及设备，采集以下数据：
①受试者运动功能评估采集（包含深蹲、跨栏步、弓箭步、弓步旋转、肩关节灵活度、脊柱灵活度、脊柱旋转稳定）

②受试者三维步态采集：步态对称性、左右脚站立相、左右脚摆动相、双支撑相、左右脚步频、 左右脚步长、左右脚跨步速度、触地角度、离地时间

③受试者肩关节灵活度采集：前屈/后伸、内收/外展、外旋/内旋的动作数据

④受试者脊柱测试：前屈/后伸/左侧倾/右侧倾角度、脊柱左旋转/右旋转角度、躯干前后倾/侧倾角度、骨盆侧倾角度、双肩倾斜角度的动作数据

二）乙方必须严格执行甲方提供的实验方案，确保本项目受试者三维步态数据和脊柱活动度数据的采集顺利实施，并及时提供研究过程中的相关数据或资料

三）具体的服务需求内容及工作量：

1.系统支持同时多台人工智能图像采集器，进行同步视频画面采集

2.受试者可以在不贴marker或穿戴传感器的情况下，获取三维人体数据

3.系统支持三维运动生物力学基础分析，指标包括： 各关节点和重心的位移、速度、加速度，以及它们的三维空间分量；左右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的空间向量角度、角速度、角加速度，以及它们在坐标平面的投影角；上肢、下肢及躯干等环节与各坐标平面形成的夹角；左右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在矢状面、额状面、水平面的投影环节角和旋转角

4.三维步态测试内容包含：左右脚站立相、左右脚摆动相、双支撑相、步速、左右脚步频、 左右脚步长、左右脚跨步速度、左右脚摆动速度、步宽、左右脚步幅等

5.脊柱灵活度及肩关节灵活度数据采集和分析，报告中以图像、曲线及数据的形式支持数据报告导出，指标包含：重心移动范围、躯干移动范围、左右关节角度的对比等数据测试参数

6.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安排不少于1人随时响应甲方的实验需求并解决，响应时间不高于2小时

第二条：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1．技术服务地点：地点由甲方指定             

2．技术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 

3.项目进度安排：

1）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测试设备的部署

2）服务期间由项目经理1人，技术人员1人，保障甲方的测试进行

3）测试完成后，由乙方收回设备

4.服务内容：乙方须在甲方提出问题2小时内响应，并在2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对于硬件或软件修复的疑难问题，须在12小时内解决并恢复正常测试。

第三条：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1．服务费总额为：XXXX元整。

2．技术服务费由甲方  全额  支付乙方。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合同签订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应数额的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总额的100%付给乙方。
3.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开户名称：

账    号：

开户银行：

4. 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相应经费后提供国家认可的正规发

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单位地址：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园路628号
纳税人识别号：12440300MB2C08947T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第四条：验收要求

1）工作内容验收：按甲方涉及内容进行逐项验收

2)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双方现场验收实验相关资料和数据;
 3) 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实验数据均保存在本地，乙方可辅助甲方将所有实验数据通过拷贝到移动硬盘进行交付，并在设备收回前经过甲方允许，对设备内数据进行清理。

第五条：培训要求

乙方须提供实验测试过程中的软件操作培训，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本项目合同价包含但不限于: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设备使用费等一切费用。

第六条：知识产权

甲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权利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乙方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第七条：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在采购和履行义务过程中所获悉的所有信息都属于保密的内容，甲乙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第八条：违约条款

1.若乙方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招投标文件的需求，或超出答复时间仍不履行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投标总价款10%违约赔偿责任。若乙方违约赔偿款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足损失。

2.若乙方交付的成果经甲方验收不合格，乙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重新提交验收。若经两次整改后仍无法通过验收，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在此情况下，乙方除需根据违约条款第一条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就不足部分继续赔偿。
3. 本条所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查询费等合理支出。

第九条：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第十条：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双方确定，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第十二条：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本合同一式 叁 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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